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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修正食品安全法之內容分析與可能影響」 

摘要 

一、 中國大陸食品安全法修法重點 

中國大陸於 2015年 4月通過新版「食品安全法」，並於同年 10月

1日正式實施。新法與 2009年版相較，仍保留十章之架構，法規

條文由 104 條增加至 154 條，修法重點包括統一監管部門、建立

食品全程追溯監管機制、訂定強制執行之食品安全標準、納入嬰

幼兒食品及保健食品規範等。 

二、 中國大陸食品安全主管機關職權變化 

「食品安全法」新法規定，食品生產、流通與消費等環節，統一

整合由「國務院」直屬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負責監管；

該局並與「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共同制定、公布食品安全標

準；「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負責食品（含添加劑及相關產品）

之出入境管理；「農業部」負責食用農產品之生產及銷售之監管；

在地方上，縣級政府食品藥物監管部門可設立食品藥品監管派出

機構，展開執法工作。 

三、 修法內容對我廠商之影響 

（一）有關食品安全標準部分，中國大陸已公布 500多項食品安全國家

標準，覆蓋率已基本完善，因此，原地方標準之範圍限縮於地方

特色食物，企業訂定更高標準屬鼓勵性質而不具有強制力，另新

增食品添加劑及生物毒素、重金屬汙染物質 2項，廠商應予注意。 

（二）有關食品標示規定部分，分為預包裝食品、散裝食品之標籤規

定，本次修正部分較少，對廠商影響不大。 

（三）有關食品安全事故處置，新「食品安全法」將食品安全事故之接

受通報、責任調查、行政裁罰之主體統歸於食品藥品監管部門，

而廠商因為身為食品生產者，可能成為新法所稱之「食品安全事

故單位」，而有依調查部門要求無償提供相關資料及樣品之義務。 

（四）有關食品進出口部分，新「食品安全法」規定，境外出口商、生

產企業或其委託之進口商，必須主動檢附進口食品、食品添加物

之原出產（口）地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對於尚無食品安全國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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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食品，則要求廠商必須檢附相關國家或國際之食品標準，由

相關行政部門審查後，始得暫准進口。以上若干制度原已散見相

關行政規定中，經過修法提升法令層級，目的在使企業負擔更多

產品合格之舉證責任。 

（五）有關網路食品安全規範方面，新「食品安全法」增訂對於網路食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之義務及相關罰則，另於 2016年 10月

1 日起，實施由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頒行之「網絡食品安全違

法行為查處辦法」。此外，地方政府對於網路食品監管也有相應

之行政立法，作為地區監管機構執行監督管理的依據。臺商如果

於中國大陸從事網路食品交易業務，需注意以上相關法規，避免

陷入法律糾紛。 


